表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應備證件及資料-114.8版
送審資料證件請依表三及表四備齊後簽名送系所，由系辦送達院及人事處，電子檔傳送至人事處。表列事項如與辦法規定不符處，以辦法為基準。
如有任何送審相關問題請詢問系辦或至教育部學審會網站查詢相關法規。

業務承辦人：人事處 洪俊雅小姐

聯絡電話：07-7358893 07-7358800-2312

郵件：chj@ gcloud.csu.edu.tw
送審案經系、院教評會通過後，人事處再通知至人事處簽名蓋章及繳交審查費(兼任)。

自行檢核項目

□ 兼任教師任教累計滿3年以上或經專案簽准者
□ 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排定任教至少1學分，且有任教事實

□ 兼任教師非其他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

□ 兼任教師特殊身分先行程序完備（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公務人員、軍人等），應經機關同意回函。服義務役之現職軍人，服役期間不得送審教師資格。
□ 確認無不得送審情況（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無因抄襲、登載不實、剽竊、舞弊、文件偽造變造等經教育部審議確定並為一定期間不得送審之情況；涉教師法解聘、不續聘、終局停聘、暫時停聘及資資遣等情形；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由私立學校送審。）

＊送審通過之著作、學位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應於本校圖書館公開、保管。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規定公開出版發行。
＊凡曾於本校系、院教評會審查通過，但經外審委員審定未達規定標準經校教評會審議不通過，擬再送審者，應自原審查通過之系教評會日期起經一學年後，且有1篇以上新著作(報告)及符合第十條，依第廿二條規定審查流程向系級教評會提出升等申請。

應備證件

□ 專任教師請先參閱「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十條，是否可提出升等?

□ 專任教師須附前2年教師評鑑成績通知單影本1份，每學年可於2月及8月提出，惟該系（所、中心）教授人數達1/2時，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方予受理：
     （一）前5學年發表於SCI(SCIE)期刊10篇以上或SSCI期刊5篇以上。
     （二）兼行政工作滿6年以上或一級主管3年以上且仍在職者。
     （三）表現卓越經專案簽准者。
□ 至「大專教師送審通報系統」輸入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網址：https://www.schprs.edu.tw/wSite/Control?function=IndexPage）申請帳號登入，如有操作問題可下載操作手冊或於系統反應問題。

   履歷表應詳實填寫，英文姓名拼音應參考護照或逕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學術領域依代表著作所屬領域填載，以供聘請各該領域之學者審查，學歷應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外學歷者，學校名稱、系所、學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年月日均以國曆記載。代表及參考著作均須填寫字數（概估）。聯絡資訊均須填寫。

□ 著作送審者－著作須附審查證明，代表著作（有合著者著作前須附代表著作合著證明（www.schprs.edu.tw）網站下載，須載明貢獻度）暨參考著作各6份（可合併裝訂、須作書背、建議先繳交一份未裝訂著作，俟審核無誤後再裝訂6份），因個資法規定，送審之著作勿置入個人基本資料（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等），除送審著作外，參考資料(如計畫案幾案、專利幾件、競賽、、、等)可列表置於代表著作前(頁數限5頁以內)，毋須檢附證明。
□ 代表暨參考著作光碟1份(如無法燒錄光碟可以隨身碟代替，隨身碟請裝入夾鏈袋並註記姓名)
因要求電子審查教授日增，電子檔須為pdf格式，除代表及參考著作外，其餘資料勿放入，檔案數量請以下列方式擇一呈現
1.代表及參考著作全文一個檔案
2.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分為2個檔案（檔名為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3.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分別儲存（如有6篇參考著作，會有7個檔案，名稱請標註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1~6）

著作篇數：（教師須自行檢附著作等級及審查證明，未附者不予受理）
代表著作：1篇，須為單獨或第一（通訊）作者（兼任教師得為第二或第三作者），須為專書或達SCI(SCIE)、SSCI、TSSCI、EI等級。
　　　　　　　　　　　兼任教師代表著作應以本校名義發表。

參考著作：升等教授-至少7篇；升等副教授-至少6篇

                    升等助理教授-至少5篇；升等講師-至少4篇


參考著作篇數不列入技術報告、作品計算

                    生活創意學院、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工學院設計類、管理類著作得酌減1篇，近5年兼行政工作累計滿3年以上且現仍在職者得再酌減1篇。
                    以全部參考著作篇數計算，工學院（設計類、管理類除外）至少2/3篇數，其餘學院（含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工學院設計類、管理類）至少1/2篇數為專書或達SCI(SCIE)、SSCI、TSSCI、EI等級

著作裝訂次序須與履歷表上參考著作次序一致

   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不得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編者不符規定），教科書不具學術研究性質且無原創性亦不符規定

著作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著作若屬掠奪性期刊及研討會論文，均不予採計。

發表於期刊者，須有期數、卷數及日期，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期刊之論文，必須掛名「Taiwan」或「R.O.C.」如掛名「China」、「Taiwan,China」或「Chinese Taiwan」均不得提出送審。

   發表於研討會之論文應於會後集結成冊且出版發行（含以光碟發行），須檢附該論文集之出版頁面（含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等，無出版證明者請勿放置）

   雜誌請勿列入

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
其他參考資料請勿放入著作中
□ 著作目錄一覽表（A4大小）1份
   列出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名稱
	          著作目錄一覽表
代表著作
   篇名…
參考著作
   1. …

   2. …

   3. …
   (以此類推)


□ 代表著作合著證明共2份（1份正本交人事處,1份影本裝訂於送審代表著作中）表格至教育部www.schprs.edu.tw下載專區下載）

□ 代表著作須繳交經「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比對結果低於30%書面證明
□ 代表著作中文摘要2份、英文摘要1份（以A4紙繕打），中英文摘要電子檔傳送chj@ gcloud.csu.edu.tw
□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1份

□ 前一等級教師證書影本1份（若無免繳）
□ 2吋脫帽證件照1張
□ 外審學者專家迴避名單1份（至人事處網頁下載）
□ 兼任教師送審須自付6位審查教授18000元外審審查費（至人事處簽章時再繳交）

□ 舊制講師升等副教授，須另繳交講師證書影本1份及他校連續服務未中斷證明或聘書影本1份

□ 專業（門）職務年資、醫學中心年資或教師年資（聘書）符合規定並附影本-正修年資免附
醫學中心醫師送審須附歷年各醫院服務證明，且須註明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內容（例如：臨床工作幾年至幾年、主治醫師幾年至幾年）
